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为了保证出口货物运输安全，2026年不再进行公开选商，决定从以往合作的运输单位中选择3家单位，作为2026年货物运输合作单位，选定的单位在每季度前进行比价确定当季运输单位及运输价格。

选择条件如下：

1、过去5年内合作过的运输单位，且有至少两年通过公开招标为华科公司运输的经历；

2、在科华公司运输总量排名靠前者优先；

3、在为华科公司承运期间未出现运输事故或纠纷，同时没有不良记录。

经过筛查，以下3家运输单位符合上述条件，且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事项。

1、安达市九洲运输有限公司

2、黑龙江昊锐物流有限公司

3、安达市鑫淼运输服务有限公司

    公示期从2025年12月18日至2025年12月24日，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联系张先生，电话：0459-6260033。

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25年12月18日

